
 
关于对广东创世纪智能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 

重组问询函 

 

创业板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21〕第 15 号 

 

 

广东创世纪智能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10 月 11 日，你公司直通披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报告书（草案）》（以下简称“报告书”），拟以发行股份方式购

买四川港荣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荣集团”）、国家

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家制造业基金”）

和新疆荣耀创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荣耀创

投”）合计持有的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创世纪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深圳创世纪”或“标的公司”）19.13%的少数股东股权，同时拟向

不超过 35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130,000

万元。我部对上述披露文件进行了形式审查，请从如下方面予以完善： 

一、交易方案 

1．报告书显示，2020 年以来，标的公司通过接受增资、可转债

借款的形式完成了多次股权融资，并与投资方安徽高新金通安益二期

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金通安益”）、石河子市隆华

汇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隆华汇投资”）、荣耀

创投、港荣集团和国家制造业基金在投资协议中约定上市公司有义务

在投资款到位后 12/24 个月内以发行股份等方式回购其股权，投资方



金通安益和隆华汇投资未参与本次重组交易。同时，你公司和标的公

司在股权融资中共同向金通安益、隆华汇投资、荣耀创投、港荣集团

承诺，标的公司 2019 年度、2020 年度、2021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股

东的税后扣非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40,000 万元、44,000 万元、48,000

万元；向国家制造业基金承诺标的公司 2021 年度、2022 年度、2023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股东的税后扣非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中联资产评

估集团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12月 15日出具的编号为中联评报字【2020】

第 3431 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对应年度的经营利润预测结果里的净利

润值。 

（1）请你公司说明前述投资者向标的公司增资/债转股后，短期

内上市公司购买少数股权的交易安排是否构成“一揽子交易”，是否

存在规避再融资审核程序的问题。 

（2）请你公司结合与金通安益和隆华汇投资协议约定的股权回

购期限等内容，说明对标的公司剩余 1.88%股权的具体安排。 

（3）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中联评报字【2020】第 3431 号资产评估

报告中相应净利润的预测结果，同时说明本次交易完成后上述承诺的

效力及后续安排，若深圳创世纪 2021 年至 2023 年存在未实现承诺业

绩的情形，你公司及深圳创世纪需履行的义务及影响。 

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二、评估预测 

2．报告书显示，2021 年 1 月，国家制造业基金向标的公司增资

5 亿元，增资价格的确定以中联评报字【2020】第 3431 号的资产评



估报告为依据，2020 年 9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收益法下标的公司

全部权益价值为 472,900.15 万元，增值率 41.83%，同时由于评估日

后港荣集团对标的公司的债转股 5 亿元实施完毕，最终协商确定的增

资前标的公司整体估值为 522,900.15 万元。 

（1）请你公司补充说明前次增资对标的公司评估的基本情况，

包括但不限于：评估假设及主要参数的选取情况、预测期收入、成本、

单价及净利润等关键指标、评估结果的计算过程，与本次交易相应指

标的差异及原因。 

（2）请你公司结合标的公司在前后两次评估期间的财务数据变

动情况分析两次评估结果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对应交易价格的确定

依据。 

请独立财务顾问及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3．报告书显示，标的公司最终采用收益法得出的评估结果为

680,300.00 万元，增值率 39.27%。（1）收益法评估中，3C 系列产品

预测期毛利率维持在 32.42%-32.94%，通用系列产品预测期毛利率维

持在 21.85%-22.21%。（2）报告期内，3C 系列产品的单价逐年上涨，

通用系列产品的单价逐年下滑。收益法评估中，3C 系列产品和通用

系列产品的单价均维持不变，而产品销量在 2022 年至 2024 年分别保

持 5%的降幅和增幅。（3）标的公司 3C 系列产品主要用于生产消费

电子领域金属结构件，产品需求受消费电子行业周期影响较大，该类

产品的出货量及毛利率曾受智能手机市场负增长的影响分别于 2018

年、2019 年大幅下滑。（4）2021 年上半年，球磨灰铁、废钢、冷轧



板等原材料价格涨幅较大，报告期内标的公司材料成本占主营业务成

本的比例均超过 93%，且 2020 年主营业务成本的增长率超过主营业

务收入的增长率。 

（1）请你公司补充说明标的公司两类产品预测期内销量、单价、

营业收入增长率、营业成本增长率等财务数据的预测依据，与报告期

的对比情况，分析差异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并说明在成本、销量均

呈现不同变动趋势的情况下产品单价维持不变的合理性，是否符合行

业特点和发展趋势。 

（2）请你公司结合消费电子市场的发展周期，结构件产品的技

术迭代情况、3C 系列产品的销售占比情况等说明在行业发展高峰之

后，未来下游市场的需求减少是否将对该产品销售收入及标的公司整

体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相应的销量及单价预测是否合理。 

（3）请你公司按照材料类型补充说明标的公司材料成本的具体

构成，并结合大宗商品的价格走势、上游原材料供应情况、报告期内

材料成本的增长幅度说明材料成本预测的合理性，是否符合历史趋势。 

（4）请你公司结合终端市场的需求变化、行业环境、标的公司

原材料和产品市场未来年度预测情况、与主要客户合作稳定性、对供

应商的议价能力等，补充披露未来产品单价、原材料价格对标的公司

毛利率水平的影响，说明标的公司预测期毛利率的合理性及可实现性，

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毛利率水平是否一致。 

请独立财务顾问及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4．报告书显示，标的公司在资产基础法下的评估值为 580,307.63



万元，增值率 18.78%，其中长期股权投资评估增值 95,944.35 万元，

无形资产评估增值 8,281.10 万元，增值原因主要为纳入评估范围的

262 项未入账无形资产可带来超额收益。  

（1）请你公司补充说明本次交易对标的公司持有的 6 项全资及

控股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的评估方法、重要评估参数及评估结果的

具体推算过程，逐项说明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及合理性。 

（2）请你公司说明无形资产的评估过程及估值结果的合理性，

未入账无形资产的研发过程、历史研发投入、形成时间、未入账原因、

产生超额收益的依据、相应的金额、会计处理及其合规性以及对报告

期净利润的影响。 

请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和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三、财务指标 

5．你公司在披露重组报告书的同时对报告期财务数据进行了前

期会计差错更正。（1）本次调整了运输费用、销售返利、部分收入的

会计处理，将销售商品发生的运输成本由销售费用调整至营业成本，

将销售返利由按销售回款计提费用调整为按照扣除返利后的净额确

认销售收入。（2）本次差错更正对报告期各期营业收入、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销售费用、所有者权益等科

目产生影响，对各期净利润的调整金额分别为-950.41 万元、-1219.18

万元和 587.21 万元，其中导致 2019 年你公司净利润由 1,257.5 万元

下降至 307.1 万元。 

（1）请你公司结合调整原因、差错更正前后的具体会计处理补



充披露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调整过程、具体步骤、调整会计科目间的

勾稽关系，并补充说明本次差错更正事项对标的公司各期财务报表的

影响。 

（2）请你公司补充说明销售返利的具体政策并逐笔披露对营业

收入、销售费用、其他应付款及净利润的调整金额及明细，包括收入

金额及确认时点、回款金额及回款时点、销售返利更正前后的计提金

额、计提时点、计提比例、实际支付的金额与时点、对应的经销商名

称，对于收入确认与回款跨期、收入与回款金额不符的情形本次差错

更正如何调整，说明调整过程，是否存在少计提销售返利及跨期调节

利润的情形，并分析原按销售回款金额计提销售返利并计入销售费用

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同时报备相关销售合同。 

（3）本次调整运输成本将 2020 年度、2021 年半年度销售费用

分别调减 5,014.3 万元和 3,297.29 万元，请你公司说明未调整 2019 年

度财务数据的原因及合理性，并结合报告期内的发货模式、运输模式、

发货地点与主要销售地区的距离情况等说明运输成本及其增长幅度

与当期销售量、营业收入及其增长幅度的匹配性，并结合相关产品的

发货时点、验收时点、收入确认时点等说明本次调整将全部运输成本

计入营业成本而未按照客户验收状态在发出商品与营业成本之间进

行分配的原因及合理性，相关会计处理是否准确、完整，是否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4）请你公司结合产生会计差错的具体原因、决策程序、对报

告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说明在新收入准则实施后未及时按



照准则要求进行相关会计处理的原因，在重组报告书阶段作出调整的

原因及合规性，本次会计差错更正是否真实、准确、完整。 

（5）请你公司结合会计政策稳定性及执行情况，说明会计核算

是否存在重大缺陷，会计基础工作是否规范，相关内控制度是否健全

并有效执行，并补充说明公司拟采取的应对措施及其有效性。  

请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就本次会计差错更正逐笔核查并发表明

确意见，同时请会计师说明在以前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工作中针对上述

会计处理的准确性及合规性所采取的核查程序是否充分，未发现会计

差错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诚实守信、勤勉尽责。 

6．你公司自 2018 年起陆续整合、剥离消费电子产品精密结构件

业务，因对该业务相关资产计提大额减值准备，你公司 2018 年度、

2020 年度的净利润分别为-286,563.14 万元和-70,719.03 万元，同时，

报告期内你公司净利润与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反向变动且差异巨

大。报告书显示，目前该业务已基本剥离完毕且未来将不再从事该业

务，财务数据显示，你公司除来自标的公司的营业收入外，报告期末

仍存在部分其他业务收入。 

（1）你公司在 2020 年加速剥离精密结构件业务，并对相关应收

款项、存货、固定资产、长期股权投资新增计提减值准备 64,786.28

万元，2019 年则预计未来较长时间仍将涉及精密结构件业务，对联

营企业的相关应收款项在 2019 年已出现无法及时收回的情形，且相

关企业经营运转能力有限。请你公司结合结构件业务剥离计划及进度、

公司自身盈利能力等说明做出上述判断的依据及合理性，并结合交易



对象的支付能力、经营及财务风险、相关资产的使用状态等说明是否

存在资产减值计提不及时、不充分从而避免当年亏损触及暂停上市的

问题，是否会对本次交易构成实质性障碍。 

（2）请你公司说明结构件业务截至目前的主要资产情况，相关

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充分、合理，是否仍存在后续减值风险，以及

对公司财务数据的影响。 

（3）请你公司结合经营活动收付款情况等说明报告期内净利润

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反向变动且差异巨大的原因及合理

性，产生差异的原因是否持续存在。 

（4）请你公司说明报告期末其他业务收入的具体来源，是否仍

存在正在进行的结构件业务整合及剥离工作，如有，请说明进展情况。 

四、标的公司 

7．报告书显示，（1）标的公司现有深圳、东莞、苏州、宜宾四

大产业制造基地，且 2019 年以来持续加大生产基地的建设及投入，

报告期末在建工程 2.75 亿元，其中，宜宾产业制造基地主要服务于

3C 系列产品生产，在收益法评估中 3C 系列产品预测期收入呈下降趋

势。（2）本次拟使用募集资金 4.8 亿元用于高端数控机床制造产业化

生产基地项目（一期），达产后将实现产品收入 190,905.95 万元，使

用募集资金 4 亿元用于高端智能数控机床及核心功能部件研发项目，

开发高端数控机床产品及相关核心功能部件，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均位

于浙江省湖州市。（3）你公司与重组报告书同日披露的公告称，拟在

浙江省湖州市建设高端数控机床制造产业化生产基地项目，打造高端



数控机床华东制造基地，总投资额预计为 18 亿元，分两期投入，用

地面积约 340 亩。项目完全达产后，年亩均销售预计不低于 500 万元

/亩。 

（1）请你公司补充说明在建工程的基本情况，包括在建项目名

称、建设内容、项目投资规模、投资期限、动工时间、投资进度、目

前建设进展及是否达到预期、结转固定资产计划及成本归集情况，说

明是否存在结转固定资产不及时的情形，以及在 3C 产品预测期收入

下滑的情况下仍加大宜宾基地建设与投入的原因，未来产能如何消化，

相关固定资产是否存在减值风险。 

（2）请你公司补充说明上述高端数控机床制造产业化生产基地

项目的具体投资计划，包括一期和二期项目的投资金额、投资内容、

建设期、各项投资构成明细及各项投资支出的必要性。 

（3）请你公司补充说明高端数控机床制造产业化生产基地项目

预期效益的假设条件、预测依据和测算过程，结合公司现有业务、同

行业可比公司的经营情况等，说明增长率、毛利率、预测净利率等收

益指标的合理性，效益测算的谨慎性，未来效益实现是否存在较大不

确定性，如何保障项目实施的效益及效果，并充分提示风险。 

（4）按照高端数控机床制造产业化生产基地项目的用地面积与

年亩均销售收入测算，项目总体预计销售收入低于一期项目预计销售

收入，请你公司说明原因及合理性。 

（5）请你公司结合标的公司相关产品报告期的销售收入、目前

产能利用率、投资项目及在建工程预计新增产能、预期及已实现效益



情况、市场容量、竞争格局、客户储备、在手订单或意向性订单、公

司行业地位、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等，说明新增产能能否有效消化及

具体的消化措施。 

（6）请你公司结合标的公司产品在各地区的销售收入，说明在

湖州市新建华东制造基地的必要性，与现有生产基地在投资建设内容

上的区别和联系等，是否属于重复建设。 

（7）请你公司说明高端智能数控机床及核心功能部件研发项目

的研发内容与现有产品在性能、参数、配置、技术先进性等方面的联

系与区别，标的公司是否具备实施该项目的相关资质、技术、人员等

基础和能力。 

（8）请你公司补充说明募投项目实施尚需取得的审批、备案或

注册程序及其预计取得时间，相关申请是否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请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8．报告书显示，（1）无锡市台群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无锡台群”）和深圳市台群自动化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

圳台群”）为标的公司应收账款前五名对象，报告书未显示两家公司

与标的公司存在关联关系。（2）历史沿革显示，标的公司前身为深圳

市台群机械有限公司，由夏军、凌慧于 2005 年 12 月创立，并于 2006

年变更名称为“深圳市创世纪机械有限公司”，目前“台群”为标的公司

主要品牌之一。 

（1）请你公司说明无锡台群和深圳台群的成立时间、主营业务、

产权控制关系、实际控制人，“台群”品牌的创立背景、权利获取方



式及所属情况，并穿透核查无锡台群、深圳台群的自然人股东与上市

公司、标的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可能引起

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关联关系的披露是否完整、准确，如否，请予

以补充。 

（2）请你公司补充说明报告期内各期标的公司与无锡台群和深

圳台群相关应收账款的交易背景和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交易金额、交

易内容、应收账款金额、逾期金额（如有）、账龄、减值准备计提情

况、截至回函日的回款情况、未及时回款原因，是否存在向潜在关联

方输送利益的情形。 

请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9．报告书显示，标的公司 2020 年营业收入为 293,863.67 万元，

较 2019 年度增长 40.73%，而同期销售人员数量、售后服务费、业务

宣传费、差旅费均显著下滑。请你公司结合销售人员变化情况及原因、

售后服务内容、市场推广及订单获取方式等说明销售费用与营业收入

的匹配性。请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0．报告书显示，标的公司的设备租赁收入自 2020 年转入主营

业务，预测期内该业务未来销售规模与 2021 年持平。请你公司说明

报告期内设备租赁业务的出租模式，出租设备的类型、数量、租赁期、

出租价格的变动情况及影响因素，2020 年转为主营业务的原因及依

据，相关收入、成本的确认方式及会计处理，对标的公司毛利率水平

的具体影响。请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1．报告书显示，标的公司的生产、办公用厂房主要通过租赁取

得，且部分租赁合同即将到期。请你公司说明标的公司租赁合同是否

已履行租赁备案登记手续，已到期和即将到期房屋的续租进展，是否

存在租赁违约风险或不能续租的风险及应对措施。请独立财务顾问核

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五、其他事项 

12．报告书显示，交易对方之一港荣集团的实际控制人为宜宾市

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请你公司说明本次交易是否需要获得

宜宾市国资主管部门的核准，如是，请你公司说明截止目前相关审批

的进展情况，预计取得时间，若无法按时取得时对本次交易的影响，

以及你公司的应对措施。请独立财务顾问及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3．报告书显示，本次交易对方荣耀创投为合伙企业，且未披露

最终出资人的穿透情况。请你公司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第十五条的

规定，穿透披露合伙企业各层权益持有者至最终出资人。请独立财务

顾问及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并在 11 月 9 日前将有关说

明材料报送我部。 

特此函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2021 年 10 月 27 日 

 

 

 


